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系學會 組織章程對照表 
新版章程 舊版章程 修改原因 

第 三 章 、 會長及幹部 第 三 章 、 會長及幹部  

第十三條、會長得聘三名曾任幹部會員為顧問，前

任會長為當然顧問，(當然顧問須和財務監委為不同

人)，以指導並協助本會之運作。本會得聘請指導老

師一名，由本系主任或主任指派老師擔任之。 

第十三條、會長得聘三名曾任幹部會員為顧問，前

任會長為當然顧問指導並協助本會之運作。本會得

聘請指導老師一名，由本系主任或主任指派老師擔

任之。 

新增當然顧問須和財務監委為不同人。 

第二十條、各組之執掌如下： 

文書組：負責會議記錄、會議主持及籌辦會員大

會。  

總務組：總務組長及組員須為正式會員，負責一切

財務之會計、出納、財務管理及其他庶務工作。 

活動組：負責策劃與執行各項活動。  

公關組：負責對外聯絡、發送邀卡、會員生日公

告。  

器材組：負責器材之管理，及協助各組製作器材。  

美宣組：負責製作各種宣傳海報、各種美工工作及

邀謝卡，並協助各組製作美工。 

第二十條、各組之執掌如下： 

文書組：負責會議記錄、會議主持及籌辦會員大

會。  

總務組：負責一切財務之會計、出納、財務管理及

其他庶務工作。 

活動組：負責策劃與執行各項活動。  

公關組：負責對外聯絡、發送邀卡、會員生日公

告。  

器材組：負責器材之管理，及協助各組製作器材。  

美宣組：負責製作各種宣傳海報、各種美工工作及

邀謝卡，並協助各組製作美工。 

總務組新增擔任條件。 

第 五 章 、 監察委員會 第 五 章 、 監察委員會  

第三十條、監察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      審查本會財務收支出。 

二、 審核預備金之申請。 

第三十條、監察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本會財務收支出。 

二、審核會員之入退費:依學生申請入會時間及參酌

當屆活動預算審核入會金額。 

 會員依申請退會時間及參酌當屆活動預算審核退費

金額。 

因應第三十六條故修改之。 

第 六 章 、 會費 第 六 章 、 會費  

第三十五條、會費收取方式為會費之定額及收取方

式為每學年之會員大會前繳交，繳交金額為新台幣

兩千元整。繳交者得兩年會員。其不得延後繳交。 

第三十五條、會費收取方式為會費之定額及收取方

式為每位會員於大一入會時繳交新台幣四千元整。

如於其他時間入會，則交付監察委員會審核入會之

金額。 

因為繳費方式不合時宜，故修改之。 

第三十六條、退費機制：若自願出會或退學、休

學、轉學、轉系、死亡之情形等其他遭遇緊急狀況 

第三十六條、退費機制：若自願出會或退學、休

學、轉學、轉系、死亡之情形等其他遭遇緊急狀況 

因應第三十五條，修改退費金額比例。 



(須證明)而出會。可向該屆總務申請退費，退費方

式為：大一及大三於期初社大前申請可全額退回，

每學年於第一學期期初社大七天前退費以前一學年

退費金額算之，期初社大後會期第一年者，退繳費

金額之 60%；會期第二年者退繳費金額之 40%。 

(須證明)而出會。可向該屆總務申請退費，退費方式

為：大一於期初社大前申請可全額 退回，每學年於

第一學期期初社大七天前退費以前一學年退費金額

算之，期初社大後大一退繳費之 60%；大二退繳費

之 40%；大三退繳費 20%；大四不退費。  

第三十七條、減免機制：具備以下身分者，可於繳

費時，攜帶最新年度之政府證明文件，按以下比例

申請減免。 

(1) 低收入戶減免當屆會費百分之二十； 

(2) 中低收入戶減免當屆會費百分之十； 

(3) 重度身心障礙者減免當屆會費百分之二十； 

(4) 輕、中度身心障礙者減免當屆會費百分之十。 

(5) 此方案自 109學年度起之入學者適用。 

第三十七條、減免機制：具備以下身分者，可於繳

費時，攜帶最新年度之政府證明文件，按以下比例

申請減免。 

(1)低收入戶減免當屆會費百分之五十； 

(2)中低收入戶減免當屆會費百分之三十； 

(3)重度身心障礙者減免當屆會費百分之五十； 

(4)輕、中度身心障礙者減免當屆會費百分之三十。 

因應第三十五條，修改減免比例。 

第三十八條、當年年度預算金額，為當年會員人數

乘以新台幣一千元。 

 新增三十八條說明年度預算編列方法。 

第七章、 預備金使用辦法  鑑於心輔系系學會之預備金使用方法無條文化， 

特此訂立此條文，以用於應急系學會產生資金不足

問題。 

第三十九條、預備金之金額，為當年存簿總金額，

扣除當年年度預算金額，剩餘金額之百分之五。 

  

第四十條、預備金之使用，需由當年系學會成員上

繳報告書給財務監委並與兩位財務監委和三位顧問

進行開會，財務監委與顧問投票率需為百分之百，

需全數通過，通過後，方可使用報告書中所述金額

之應急款，其總申請金額不得超過當年預備金的百

分之五，另外，使用金額需列於當月之月報表。 

  

第四十一條、若應急款未經上述流程隨意使用，監

委可行使下列條文，其以下敘述皆可適用於以下罰

則。 

(1) 為保障會員權益，該年預備金全數凍結，直到

會長及幹部交接為止。 

(2) 當年系學會幹部全體失去當然會員資格，並不

得恢復。 

  



(3) 若發生上述情事，下一屆則由兩位心輔系之教

授暫時擔任監委及顧問。 

(4) 若發生監委私自與該屆系學會建立不當利益交

換，而導致系會經費或財產發生損失之情事，

若經調查屬實，除了該屆系會成員褫奪會員資

格外，財務監委則解除職務以示負責，另外，

損失之金額及財產，由該屆系會成員與財務監

委共同負責。 

(5) 若此次會議顧問及財務監委中有人不同意，該

年需要動用應急款之系學會需上繳報告書給指

導老師，並由指導老師與顧問及財務監委開會

後，由指導老師同意動用後，即可使用報告書

中所述金額之應急款。 

 


